龙盈天天理财2号2020年半年度运行报告

	一、重要信息提示

	1、理财非存款，产品有风险，投资须谨慎。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。

2、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对所有文字说明的最终解释权。

3、本报告期自2020年 1 月 1 日起至6月30日止。

	二、理财产品概况

	产品名称
	龙盈天天理财2号

	产品代码
	1910624000101

	理财信息系统登记编码
	C1030419005132

	产品运作模式
	开放式

	产品投资类型
	固定收益类

	投资及收益币种
	人民币

	产品风险评级
	PR1级（谨慎型）

	杠杆水平上限
	140%

	产品成立日
	2019年8月1日

	产品到期日
	无特定存续期限

	产品管理人
	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	产品托管人
	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	三、报告期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净值表现

	单位净值
	1.0346 
	累计单位净值
	1.0346 

	资产净值
	871,199,462.83
	产品份额
	842,046,387.53份

	四、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表现

	起始日净值

（2019年12月31日）
	结束日净值

（2020年6月30日）
	报告期实现收益率（年化）

	1.0145
	1.0346
	3.97%

	五、理财产品投资组合情况

	序号
	资产种类
	直接投资资产占比（%）
	间接投资资产占比（%）

	1
	货币市场类
	5.69%
	-

	2
	债券市场类
	-
	94.31%

	合计
	100.00

	注：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，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。

	六、理财产品前十项资产投资情况

	序号
	资产名称
	规模（万元）
	占比（%）

	1
	山东信托-信盈单一资金信托计划
	 82,186.21 
	94.31%

	2
	现金
	 4,958.00 
	5.69%

	七、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及投资风险分析

	今年上半年，债市演绎“过山车”行情。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经济，央行多次降准降息等影响，债券市场走出了一波较为强劲的上涨行情，并在4月底达到了最高点。二季度以来，经济呈现“V型”反弹格局，发电耗煤量、地产销售、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均有明显修复。内部积极推进宽信用、宽财政，外部欧美复工复产，外需改善。经济总量在改善，但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。政策打击金融套利及防范资金向地产倾斜。5月和6月，在流动性边际收紧与经济阶段性好转的冲击下，债券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跌调整，大幅回吐前期涨幅。

展望三季度，受补偿性增长的影响，名义经济增速依然处于回升中，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和宽信用，资产配置风格呈现股强债弱的格局，股票市场存在结构性行情，基本面支持行业和风格切换，无风险利率易上难下，债券市场预计仍将维持震荡调整，信用债表现有望好于利率债，经过调整，票息重回价值区间，投资策略以短久期票息策略为主，挖掘具备性价比的信用债。

资产配置上，本产品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范围进行投资，并根据市场行情，调整各类资产的占比。回顾2020年第二季度的产品管理工作，组合维持信用债的票息策略，跟随市场热点精选个券、积极操作，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，保障了产品净值的平稳增长。未来，本产品将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，进行有效资产配置。
产品的流动性风险情况

流动性风险控制方面，本产品在对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，确定投资组合在各类别资产间的投资分配比例，并随着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及时调整；此外，本产品通过额度控制、事前预测、募集资金及变现高流动性资产的方式应对流动性风险。具体包括：一是跟踪资金申购赎回情况，提前备付流动资金；二是根据产品的期限，合理制定组合加权久期，预防流动性风险；三是择机通过债券正回购、债券卖出等方式优化组合的流动性管理。
产品的投资风险情况

产品债券持仓风险及价格波动情况

截至本报告日，产品投资的债券资产外部评级未出现下调，展望稳定，债券价格波动处于市场合理区间范围内。

产品股票持仓风险及价格波动情况

无股票持仓。

产品衍生品持仓风险及公允价值变动情况

无衍生品持仓。

	八、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发行的证券的情况

	    无。

	九、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承销的证券的情况

	    无。

	十、报告期末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投资情况

	    无。

	十一、报告期末信贷资产受（收）益权投资情况

	    无。

	十二、利润分配情况

	    本报告期未进行利润分配。

	十三、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

	    无。

	十四、托管人报告

	    本报告期内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托管人”）在对本计划的托管过程中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托管协议的规定，认真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，不存在损害本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。

    托管人认为，报告期内，计划管理人在本计划的投资运作、计划资产净值的计算、计划费用列支等方面，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法律文件的约定，未发现存在损害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。

  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托管人对计划管理人所编制的本计划2020年半年度运行报告中的财务指标、净值表现、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认真、独立的会计核查，认为其真实、准确和无误。


